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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台州资管联系电话：1366689061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外贸压铸厂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3184.00

3184.00

欠息

1467.070698

1467.070698

基准日

2020年10月20日

担保人

孙建勇、楼晓红、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黄伟标、叶丽洁、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楼绍鹏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表所列案件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故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案件被申请人。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联合公告要
求下列案件被申请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下表所列案件对应还款义务及承担有关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18067780798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信息截止日：2020年9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被申请人

温州兴泰光学有限公司、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城建设有限公司园林建筑分公司

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顺江、八甲村）经济合作社

温州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岩分公司

林传宗、王建敏

谢恩星、徐旭

说明

温州兴泰光学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31651981.52元，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33347712.63元。温州兴泰光学有限公司、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已破产，破产管理人系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未还将债权人名称进行变更。

温州中城建设有限公司园林建筑分公司对外债权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收益。

执行裁定书（2014）温龙开执民字第486号：申请执行七个村的工程款5753390元及利息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于温州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岩分公司在台州市黄岩区黄岩商业街BII，BIII地块的投资款及收益等相关权益。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林传宗、王建敏（辽宁金方圆置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享有的债权。

执行案号：(2011)温瓯执民字第1063号，判决案号：（2010）温瓯三商初字第232号。主要判决内容：谢恩星偿付借款18514827.15元及利息 (从2008年2月3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徐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和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和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将其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
给杭州和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宝泰顺耀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
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杭州和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杭州和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借款人

圣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判决书

民事调解书（2014）浙湖商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2014）浙湖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2015）湖德商初字第27号

剩余本金（人民币）

3847340.50元

担保人

冯海斌、陈新国、叶晨、陈国柱、陈华平、杨东华

抵押物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江苏金火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31户企业债权资产
联合处置公告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收购的江苏金火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3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收购的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上述31户企业债权资产拟公开竞价，现予以联合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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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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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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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江苏金火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盐城市粤宏特种化学纤维有限公司

江苏金谷不锈钢有限公司

江苏韩氏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韩氏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鑫皇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云雪粮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兴化市富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洋玻璃有限公司

江苏清晨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安阳文化创意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市恒源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联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镇江佳顺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永元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镇江市天元钢材有限公司

镇江市鑫源电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奥尔帝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江苏宏艺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美科眼镜有限公司

扬中市大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通华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香江输配电有限公司

江苏海晟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京恒电气有限公司

镇江市新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富腾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金长江环保汽摩消声器有限公司

江苏昌辰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科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

所在地

盐城市

盐城市

东台市

盐城市

盐城市

徐州市

沛县

兴化市

宿迁市

宿迁市

沭阳县

丹阳市

丹阳市

镇江市

镇江市

镇江市

扬中市

丹阳市

丹阳市

丹阳市

扬中市

扬中市

扬中市

扬中市

扬中市

扬中市

东台市

丹阳市

宝应县

高邮市

台州市

债权本金

12,776,434.56

11,999,138.36

6,672,221.73

9,496,000.00

4,999,900.00

49,304,833.00

12,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0

14,686,985.78

25,000,000.00

26,609,997.42

16,550,000.00

9,445,823.55

6,494,247.42

8,500,000.00

5,812,607.56

39,950,978.45

14,298,763.15

10,200,000.00

15,682,139.74

24,227,485.96

25,280,000.00

5,667,752.52

45,489,987.47

9,185,000.00

13,485,912.24

12,750,000.00

39,999,998.70

7,260,000.00

202,500,000.00

719,326,207.61

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保证人

上海埃圣玛金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钱祝昶、胥晓琴、胥爱东、姜洲

江苏大宏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雪芹、郑志宏、陈步香、郑秀凤、刘国捷、李惠芳

东台市同发不锈钢有限公司、缪昌谷、纪进英

盐城新科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沙莎、韩胜盐、韩对根、倪翠秀、盐城市盐都区韩园休闲会所

江苏韩氏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倪翠秀、韩对根、唐辉、韩锋

江苏昱诚建设有限公司、徐州通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马昭洲、孙爱芹

蔡可森、姜晶

花文平、王海东

江苏绿陵润发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烨泰玻璃有限公司、朱江

张士清、陆秀梅

江苏和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王敏、陈娟英

江苏宝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徐芳、魏瑛

王利君、汤曙红、金勇、张桂花

马必勇、钭丽平

杨伟荣、丁素琴

江苏永元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杨伟芳、李崇安

镇江市新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高厚元、龚月兰

丹阳市双江眼镜有限公司、韩同军、朱闽

江苏奥尔帝光学眼镜有限公司、江苏硕延光学眼镜有限公司、韩同军、朱闽、韩同斌、李言珍

江苏奥尔帝光学眼镜有限公司、镇江市靓明光学有限公司、陈立君，王良春，王江怡，杨植文，王晓菊

镇江市江明机电有限公司、于太华、耿巧云、于森、朱蕾

镇江市胜标电气有限公司、华彤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钱巧林、杜敏

镇江市江明机电有限公司、江苏京恒电气有限公司、张燕、蒋海庆

江苏神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海晟涂料有限公司、陈丹桂、陈廷生

江苏荣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根生、徐敏

扬中市三立化工有限公司，王凤明

东台市富腾实业有限公司、王晓秋

江苏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王春根、王礼生

江苏亚宝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周德祥、刘敏芬

高邮市谷阳塑业制品有限公司、崔东山、陈秋英

/

抵押物

1、抵押物1为江苏金火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盐都区尚庄镇塘桥村1幢至14幢的工业房地产；2、
抵押物2为江苏金火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盐都区尚庄镇塘桥村二组6幢和7幢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盐城市粤宏特种化学纤维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盐城市盐东镇东南工业园区内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东台市昌建不锈钢制品厂所有的位于东台市时堰镇后港社区先胜路东侧及时堰镇后港缪陈村五组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盐城新科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谭尖村八组盐青路306号的工业房地产。

无

抵押物为徐州鑫驰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路76号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江苏云雪粮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沛县经济开发区聚兴机械东侧、一号路北侧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兴化市富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兴化市戴南镇张万村同心路东侧园区大道北侧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江苏烨泰玻璃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宿豫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南侧香山路北侧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江苏清晨木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宿迁市湖滨新城晓店镇晓店居委会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江苏安阳文化创意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沭阳县经济开发区温州路
北侧、金华路东侧的工业房地产。（2020年11月12日已拍卖成交，截至公告日尚未领款）

抵押物为丹阳市恒源物资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丹阳市新桥镇群楼村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1为王利君、汤曙红名下的位于丹阳市千家乐园1-3#楼底层西幢的商业房地产；抵押物2为王利君、汤曙红名下的位于丹阳市千家乐
园B区的4号、8-12号等6间商业门市房；抵押物3为王利君、汤曙红名下的位于兰信公寓4幢1单元301、401、501、601室的住宅房地产。

抵押物为镇江星雅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镇江市兴港西路41号第1至2层的商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杨伟荣、丁素琴名下的位于中山东路188号A座340/341/342/355/
356室的商业房地产；2、抵押物2为杨伟荣、丁素琴名下的位于沃得花园29幢第8
层804室的住宅；3、抵押物3为杨伟荣、丁素琴名下的位于瑞泰新城1幢第304室
的住宅；4、抵押物4为李崇安、杨伟芳名下的位于丁卯桥路296号57幢的住宅；5、
抵押物5为李崇安、杨伟芳名下的位于梦溪园2幢106/107/207室的住宅。

抵押物为杨伟芳、李崇安名下的位于镇江市老北门23幢第1至2层1-1室的商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镇江市鑫源电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新坝镇长虹北路55号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镇江通球眼镜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丹阳市云阳镇开发区内的工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胡建民所拥有的位于丹阳市华阳商厦三楼北的商用房；2、抵押物2为
韩同军、朱闵拥有的位于丹阳市江南嘉园9幢三单元201室个人住宅房；3、抵押物3
为王晓菊、杨植文拥有的位于丹阳市名都花园5幢2403室的个人住宅房；4、抵押物
4为王良春、王江怡拥有的位于丹阳市名都花园5幢2103室的个人住宅房。

抵押物为江苏当凌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天工工具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丹阳市开发区星巷村、高楼村的工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扬中市大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扬中市海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环城南路194号商业房地产；2、抵押物2为于
森名下位于扬中市环城南路194号南楼305室、306室的住宅；3、抵押物3为朱爱平、秦巧玲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镇英雄路二弄2号的住宅。

1、抵押物1为通华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通华机电成套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街道
职中路118号的工业房地产；2、抵押物2为钱巧林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镇长江花城29幢201室的住宅。

1、抵押物1为蒋海庆、张燕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街道花园新村东区九弄4号的别墅；2、抵押物2为蒋海庆、张燕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
茅镇环城南路194号西楼302室的住宅；3、抵押物3为镇江源峰电器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街道三跃街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江苏海晟电气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西来桥镇新程村232号工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江苏京恒电气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村工业区5号的工业
房地产；2、抵押物2为于根生所拥有的位于扬中市三茅街道江洲东路58号的商业房地产。

抵押物为镇江市新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扬中市新坝镇前进南路的工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江苏秀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台镇北关路东侧、北海路南侧
的商业房地产；2、抵押物2为追加机器设备抵押，具体数量以现场勘查为准。

无

抵押物为江苏昌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宝应经济开发区兴旺路北侧、利民路西侧的工业房地产。

1、抵押物1为江苏科意达机械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高邮市甘垛镇河口村的工业房地产；2、抵押物2为崔金泽、
金玉慧名下的位于扬州市博物馆路547号德磬大厦1410/1411/1412的商业房地产，为第二顺位抵押。

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所有的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良二村南官大道与富仕路转角A幢第一层、第三层的商业房地产。

（以上债权本金余额均暂计算至2020年5月20日止，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应欠息、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徐先生/朱先生 联系电话：13989656912/13813849160
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171号8楼 邮政编码：317000
举报电话：0576-85312660（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王女士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